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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公司＂）已於 2010年 11月 30日現

場召開公司二零一零年第三次臨時股東大會（以下簡稱“本次會議＂）。有關本次會議的決

議及表決情況如下： 

 

一、重要提示 

本次會議召開期間無增加、否決或變更提案的情況。 

 

二、會議召開情況 

1、召開時間 

本次會議的開始時間為 2010年 11月 30日上午 9:00至 10:00 

2、召開地點 

本次會議的召開地點為公司深圳總部四樓大會議室。 

3、召開方式 

本次會議採用現場投票的方式召開。 



4、召集人 

本次股東大會由公司董事會召集。 

5、主持人 

本次會議由公司董事長侯為貴先生主持。 

6、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深圳證券交易所股票上市規則》、《香

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等有關法律、行政法規、部門規章及《中興通訊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會議合法有效。 

 

三、會議出席情況 

出席的總體情況如下: 

股東（代理人）28 人，代表股份 1,286,654,608股，占公司有表決權總股份的 44.88 %。 

其中： 

（1）內資股（A股）股東出席情況 

A股股東（代理人） 27 人，代表股份 1,033,063,626股，占公司A股有表決權總股份的 

44.11%。 

（2）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股東出席情況 

H股股東（代理人） 1 人，代表股份 253,590,982股，占公司 H股有表決權總股份的 48.33%。 

 

四、提案審議和表決情況 

本次會議以記名投票的方式審議並通過了下述提案： 

普通決議案 

（一） 審議通過《公司關於申請設立中興通訊財務有限公司的議案》，決議內容如下： 

（1） 同意批准公司出資 10億元人民幣（含 2000萬美金， 以滿足經營外匯業務的准



入要求）設立中興通訊財務有限公司（暫定名，以工商登記部門最終核定為准）； 

（2）根據《企業集團財務公司管理辦法》相關規定的要求，同意公司董事會出具以下

書面承諾：若中興通訊財務有限公司在未來經營管理活動中出現支付困難的緊急情況時，

公司將按照解決支付困難的實際需要增加相應資本金，以保證其正常運作，如中興通訊財

務有限公司需增加資本金額度超出《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會審批權限

時，需提請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3）同意授權公司法定代表人侯為貴先生或侯為貴先生授權的相關人員簽署設立中興

通訊財務有限公司的相關文件及辦理設立中興通訊財務有限公司所需相關手續。 

1、總的表決情況：  

赞成  1,135,130,7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8.2234%； 

反对    151,523,9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1.776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1）内资股（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1,026,774,76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3912%； 

反对    6,288,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6088%；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2）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108,355,9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H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2.7286%； 

反对 145,235,0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H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7.271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H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2、表決結果： 



該提案屬於“普通決議案＂，已經出席會議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二分之一以上通過。 

（二）審議通過《公司關於提高董事、監事和高級職員責任保險金額的議案》，決議內容如

下： 

（1）同意公司與美亞財產保險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簽訂期限為一年、賠償限額為人民

幣 1億元/年的董事、監事和高級職員責任保險合同； 

（2）同意授權董事會在該合同期滿後或之前辦理與美亞財產保險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續簽或更新保險合同事宜。 

1、總的表決情況：  

赞成 1,268,209,1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06%； 

反对       119,7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94%；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1）内资股（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1,033,063,6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2）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235,145,5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H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491%； 

反对     119,7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H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509%；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H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2、表決結果： 

該提案屬於“普通決議案＂，已經出席會議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二分之一以上通過。 

 

本公司委任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見證律師、兩名股東代表、兩名監事代表擔

任本次股東大會的點票監察員。 

 

五、律師出具的法律意見 

1、律師事務所名稱：君合律師事務所深圳分所 

2、律師姓名： 張建偉律師、熊明律師 

3、結論性意見： 

君合律師事務所深圳分所認為，本公司二零一零年第三次臨時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

程序、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及表決程序等事宜，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東大會規則》等法律、法規、規章以及《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本

次會議形成的《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二零一零年第三次臨時股東大會決議》合法、有效。 

 

六、備查文件 

1、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二零一零年第三次臨時股東大會文件 

2、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二零一零年第三次臨時股東大會決議  

 
承董事會命 

侯為貴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行董事：史立榮、殷一民、何士友；六位非執行董事：侯為貴、

雷凡培、謝偉良、王占臣、張俊超、董聯波；以及五位獨立非執行董事：曲曉輝、魏煒、陳乃蔚、談振

輝、石義德。 


